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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 

芜湖华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1月13日召开了

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终止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拟

终止本次回购股份方案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公司于2021年8月31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回购股

份方案的议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6）该议案已于2021年9月15日召开的2021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刊登的相关公告。 

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，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；回购方式为竞价

方式回购；回购价格不超过9.35元/股；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100,000股，不超过

200,000股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.36%-2.72%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

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。 

 

自2021年9月15日至今，公司尚未开通回购专用证券账户，尚未实施股份回

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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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公司计划进一步开拓业务市场以提升业务规模及行业影响力，增强公

司盈利水平。因拓展公司业务及防范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，将需

要相应的流动资金支持。为优化运营资金配置，防范流动资金风险，公司预计无

法在规定期限内进行股份回购。 

因此，为支持企业运营发展，公司经过审慎考虑，拟终止此次回购股份。公司

终止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合理性、必要性和可行性。 

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

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）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于2022年1月13日召开了第二届

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终止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

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决议终止本次回购股份方案，符合

《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

股东权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、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芜湖华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1月13日 


